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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文物，除了提供良好的環境與設施，以延

長文物的壽命並維持其品質，同時也要以有效的管

理提供應用，將藏品存在的意義做最大的發揮與闡

述。藏品，不應只是靜態地放在庫房內保存而已，

更應該合宜地提供應用，藏品方得以持續其活絡的

生命力，可以道出其內涵故事。是的，我們提供典

藏應用。

提供應用之前，我們做了什麼？

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自2003年

10月開館以來，連同成立於1997年的前身─國立

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現改制為國立文化

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的文學史料組，十餘年來共

收入12萬餘件台灣文學文物，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於

作家或作家家屬的捐贈。一直到2005年，才有足夠

的典藏人力投入，開始以台文館的名義，陸續與捐

贈者辦理捐贈契約書，這其中包括重新辦理文學史

料組階段所徵集的7萬餘件文學文物捐贈契約書。

文物入館，必須先由研究徵集者建立文物基本

資料清單，典藏人員再據以清點並辦理入藏作業：

首先是捐贈契約書的簽訂，確立館方對該批文物的

所有權；典藏人員後續進行文物編號（即入藏登錄

號）、拍照建檔、測量尺寸與確認數量（尤其是手

稿的頁數）；局部除塵與簡易除去釘書針與膠帶

（不易處理的，則移請修護師進行）；保護措施的

製作與庫房儲位的安置；最後，將所有相關的資訊

（含入藏登錄號、檔案照、尺寸、數量單位、儲位

等）補充鍵入「文學文物典藏系統」。

文物完成入藏作業，便可以提供應用。

藏品應用申請範圍為何？

根據台文館2010年的申請應用紀錄，共辦理

70批次的藏品應用申請案，其中52批次為館內人員

因展覽或研究閱覽或出版之需而提出申請，16批次

為館外人士因研究之需而申請，以及2批次為館外借

展。

館外人員申請案件中，有9批屬研究性質，其

主題分別為：孫如陵新詩集《心曲》之研究、台灣

現代詩史研究、撰寫《臺灣賦研究》、撰寫《霍斯

陸曼‧伐伐文學與布農文化的獵人視野》、探討撰

寫徐坤泉的《可愛的仇人》相關論述、日治時期女

性生命史研究、撰寫杜潘芳格相關評傳、林珠浦著

作研究、「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特展」展品評

估；5批屬出版（含拍攝計畫）性質，其主題分別

為：出版《潮間帶》、拍攝林海音記錄片（分2次

申請）、《台灣文學三百年》的編輯出版、陳之

藩教授文獻搶救計畫；2批屬其他類，分別為：第

十四屆國家文藝獎推廣資料、讀者個人資料蒐集。

從上述所列的館外應用申請案件，可以反映出

提供館外應用的面相相當廣，事實上，只要是完成

入藏編目的藏品，且符合本館藏品應用作業要點規

範，即可受理應用申請。

你需要嗎？典藏應用申請
文‧攝影／鄭蓮音 研究典藏組

藏品，不應只是靜態地放在庫房內保存而已，更應該合宜地提供應用，藏品方得以持續其活絡的生命力，道出其

內涵故事。因此，為了管理及應用之需，我們建置了文學文物典藏系統，也開放電子郵件、傳真、郵寄或親送等

多元典藏應用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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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   

為了管理及應用之需，我們建置了文學文物

典藏系統，將文物資料逐筆建檔，並且將已完成入

藏編號的文物資料上傳至系統，提供前端查詢，

館外讀者可經由本館首頁（http://www.nmtl.gov.tw）

典藏項下（圖1），點選「典藏文物查詢」查詢相

關文物資料（圖2），若需申請實物應用，則再點

選「典藏管理制度」，查詢本館藏品應用作業要點

（圖3），該要點第三條款列出本館藏品應用應符

合下列之原則：

圖1 本館網站(www.nmtl.gov.tw)提供藏品查詢。

圖2 進入本館文學文物典藏系統，可查詢作家手稿、照片等重要文物。

圖3  民眾隨時可至網站下載「藏品應用申請單」，本館並提供

E-mail、傳真、郵寄等多元申請方式。

一旦確認需要申請應用，就可直接下載藏品應

用作業要點後附的「藏品應用申請單」，填入相關

資料後，申請單可以電子郵件、傳真、郵寄或親送

等方式向典藏人員提出申請。如果申請應用的文物

內容包括信札類及手稿類的日記，顧及當事人的隱

私權，館方會要求申請人提具當事人同意書以為依

據。提出申請後一至二週，待完成館內文書作業以

及完成庫房提件備用後，館方就會與申請者約定來

館時間，所提供之應用申請服務，皆不收取費用。

結語

文物，即便是圖書期刊類，一旦被歸入為博物

館的典藏品，它們的編號、維護管理及應用，就適

用於博物館的規範，因此申請應用的程序上就會多

一些要求，應用時也會多了一些限制，例如我們會

要求使用者戴上我們準備的口罩及手套，以及要求

以拍照取代影印等等。這些要求與限制皆是為了珍

惜與重視典藏之文學文物，並確保不影響藏品的保

存現況。

典藏而後加以應用，不僅可以充實典藏文物的

詮釋，也豐富了應用範疇的內容。

進入台文館首頁www.nmtl.gov.tw 

→「典藏」→「典藏文物查詢」

「典藏」→「典藏文物制度」

  閱讀「藏品應用作業要點」

  下載「藏品應用申請單」

E-mail：lienying@nmtl.gov.tw
傳真：06-222-4944
郵寄/親送：台南市中正路一號 

諮詢專線：06-2217201#2203

本館典藏文學文物
應用申請步驟

查詢所需文物

填寫申請表單

送出申請

一、 藏品已完成入藏登錄及編目手續。

二、 藏品狀況良好。

三、 藏品尚未數位化或製作複本。

四、藏品內容若涉及個人隱私，必須依據捐贈   

契約辦理。

五、無涉及法令限制。

六、藏品至國外展覽時，應取得該國保證歸還

我國或免於司法扣押之條款。

七、藏品雖已有數位化或製作複本，但有下列

情事，得提供原件。

1. 數位化或複本影音不清，需提調原件以

    為查證。

2. 數位化或複本無法達到使用者之要求，

需提調原件以為重製。

3. 因展覽活動需要。（館外借展，請另依

據本館藏品借出入作業要點辦理）

民眾閱讀典藏品同時，需戴上館內所準備的口罩及手套以保護文物的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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